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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借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1）2023年面对行业周期波动，公司坚持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持续聚焦存储主业，加大高端存储产

品及细分领域存储产品开发， 公司规模扩张产品线进一步丰富生产加工需求增长， 增加日常存货储
备；

（2）公司抓住行业周期波动特点，在本轮周期的低谷阶段，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适时提升战略
储备，以降低库存成本和应对未来市场变化，增加战略性存货储备；

（3）公司产品线不断扩充，经营和研发团队建设相关投入大幅增长。
由于公司所处存储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且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增量资金需求较大，产

品线不断增加，相关研发投入、生产经营所需投入快速上升，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公司自有资
金、股权融资不能满足经营需求，为满足公司发展过程必要的营运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融资成为公司
营运资金主要来源，公司短期借款规模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相符，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具备合
理性、必要性。

3、公司与同行业债务规模与结构
（1）公司短期负债及同行业情况
公司短期负债是指在一年内需要以货币资金偿还的流动负债，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近三年情况：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短期借款 157,952.62 35,947.04 26,212.86

应付票据 9,022.21 19,072.46 9,714.00

应付账款 15,269.33 14,009.87 7,895.21

应付职工薪酬 1,944.84 1,139.57 865.51

应交税费 423.54 121.03 1,751.93

其他应付款（注） 897.81 513.66 1,599.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1.48 1,946.18 2,188.00

合计 187,581.83 72,749.81 50,226.79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57.62% 36.76% 45.51%

注：2023年末其他应付款为 3,417.53元，其中：短期应付款项金额为 897.81万元。
从近三年公司短期负债结构分析， 短期债务总体占比在 2022 年末比例较上期下降， 主要公司

2022年因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账后，账面资金得到补充，暂未增加金融机构借款，2023 年度随着经营
规模大幅增长，对营运资金需求大幅增加，公司通过金融机构借款以满足经营需求，因此 2023 年末短
期负债的增加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2）公司近三年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资产负债率 65.84% 45.28% 51.66%

流动比率 1.49 2.27 1.86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88.68% 81.19% 88.49%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87.24% 83.37% 84.94%

公司 2022年因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账使得资产负债率降低，2023年因营运资金需求增加进而增
加短期借款，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2023年末公司流动比率较 2022年末有所下降，但流动比率仍然大
于 1，流动资产金额仍大于流动负债金额。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例总体维持稳定。

（3）2023年末公司及同行业短期负债结构如下：
由于公司短期债务主要为需在一年内以货币资金偿还的流动负债为主， 以公司的短期负债结构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群联电子 江波龙 佰维存储 朗科科技 德明利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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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210,636.30 3.24% 291,604.51 21.32% 280,045.23 44.22% 4,603.71 3.35% 157,952.62 48.04%

应付票据 - 0.00% - 0.00% 905.54 0.14% - 0.00% 9,022.21 2.74%

应付账款 650,759.30 10.02% 114,741.10 8.39% 69,174.17 10.92% 13,201.28 9.61% 15,269.33 4.64%

其他流动
负债 1,318,746.70 20.30% 86,9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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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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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7 0.12% 5,3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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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80,142.30 33.56% 493,338.43 36.06% 389,844.45 61.56% 17,974.95 13.09% 187,581.83 57.62%

注①：群联电子财务数据单位为新台币万元，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注②：上表列示的公司短期负债是指在一年内需要以货币资金偿还的流动负债，主要包括：短期

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因同行
业公司未披露流动负债中需要在一年内以货币资金偿还的具体金额， 故上表列示同行业公司财务报
表披露的流动负债相关数据进行对比。

注③：上表列示的其他流动负债，其中：同行业可比公司以各公司流动负债总额扣除短期借款、应
付票据、 应付账款后的余额列示， 德明利公司以需在一年内用货币资金偿还的短期债务扣除短期借
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的余额列示。

经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对比可见，同行业公司群联电子、朗科科技上市时间较早，资金实力
较为雄厚，总体负债水平相对较低；除群联电子、朗科科技公司外，公司短期负债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57.62%，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佰维存储的 61.56%相近，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江波龙的 36.06%。

公司所处存储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正处于规模快速发展阶段，资金来源除股权融资外，主
要以向金融机构借款为主，同行业可比公司佰维存储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44.22%、江波龙短
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21.32%，德明利公司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比例 48.04%高于同行业，主要与
目前与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经营特点相关，具有合理性。 2023 年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短期偿
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群联电子 江波龙 佰维存储 朗科科技 德明利

资产负债率 34.13% 52.85% 69.66% 17.96% 65.84%

流动比率 2.29 1.84 1.25 4.73 1.49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 98.32% 68.23% 88.37% 93.50% 88.68%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76.69% 66.27% 77.07% 79.42% 87.24%

同行业公司群联电子、朗科科技上市时间较早，经过多年经营积累，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总体的负
债水平相对较低、流动比率较高；除群联电子、朗科科技外，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江波龙、低于佰维存
储，债务水平处于行业的中位；公司流动比率高于佰维存储、低于江波龙，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为行
业中等水平；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略高于同行业，公司短期偿债需求与
资产的流动性总体匹配正常。

公司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产流动性较高，总体的负债率水平、短期债务结构、偿债能力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公司所处存储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公司处于规模扩张阶段，短期借款是公司筹集资
金的主要融资渠道，2023年度公司短期借款规模、总体债务规模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相符，具备合理
性、必要性；公司短期债务的结构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

（3）公司短期负债的期后偿还情况
1）短期借款及一年需支付的长期借款到期偿还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157,952.66万元，均为营运资金借款，截至 2024 年 4

月 30日到期应归还金额 60,876.45万元，实际已按期偿还 60,876.45 万元，到期借款均已按约定归还，
不存在逾期未偿还或延期偿还的情形；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无需在一年内到期偿还的长期借款。
2）应付票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应付票据为采购过程向供应商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或信用证期末

余额 9,022.21 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3,529.92 万元、信用证 2,592.28 万元，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到期兑付金额 8,073.42万元，实际已按期兑付 8,073.42万元，不存在逾期未偿还或延期偿还的情形；

3）应付账款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应付账款余额 15,269.33 万元， 其中： 以 1 年以内（含 1 年）

15,015.34万元、1年以上 253.99万元。 期后已按合同约定有序结算，不存在不能按约定支付供应商货
款的情形；

4）应交税费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应交税费余额 423.54万元，相关税款金额均于 2024年纳税申报及汇算

清缴时按期缴纳；
5）应付职工薪酬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应付职工薪酬余额 1,944.84万元，主要由工资及奖金构成，期后均已按

期支付。
6）其他应付款项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其他应付款余额 3,417.53元，其中：短期负债 897.81万元主要为应付金

融机构借款利息、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垫款项， 应付金融机构利息均按借款合同约定的付息时间支
付、代垫款项等其他往来款项均按双方约定进行了支付，不存在逾期未付或不能支付的情形；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系按租赁合同确认的将在一年内支付的租赁付款额，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余额 2,071.48万元，期后已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不存在逾期未付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 2023 年短期借款大幅增加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和融资的必要性；公司处于规模
扩张阶段，短期借款是公司筹集资金的主要融资渠道，2023年度公司短期债务规模与公司实际经营需
求相符、公司的短期债务的规模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行业特点，具备合
理性；公司通过合理的资金收支安排，可按时有序地偿还到期借款及其他短期负债并准备好即将到期
借款、其他短期负债偿还所需的资金，不存在违约风险。

（二）公司目前资金状况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的影响
1、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024年 3月 31日公司的资金、债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3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27,435.72 9.56% 20,465.60 6.13%

应收票据 1,178.98 0.41% 2.28 0.00%

应收账款 42,264.41 14.73% 23,299.13 6.98%

预付账款 10,639.28 3.71% 24,091.98 7.22%

其他应收款 1,357.33 0.47% 2,462.99 0.74%

存货 193,200.96 67.35% 248,796.72 74.56%

其他流动资产 10,772.97 3.76% 14,579.87 4.37%

流动资产合计 286,849.65 100.00% 333,698.57 100.00%

短期借款 157,952.62 82.27% 168,996.18 74.96%

应付票据 9,022.21 4.70% 3,411.29 1.51%

应付账款 15,269.33 7.95% 23,840.76 10.57%

合同负债 1,880.25 0.98% 17,713.76 7.86%

应付职工薪酬 1,944.84 1.01% 928.32 0.41%

应交税费 423.54 0.22% 2,342.50 1.04%

其他应付款 3,417.53 1.78% 5,983.96 2.6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1.48 1.08% 2,133.40 0.95%

其他流动负债 0.27 0.00% 98.87 0.04%

流动负债合计 191,982.09 100.00% 225,449.05 100.00%

流动比率 1.49 1.48

公司流动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中：货币资金占 9,56%、应收账款占 14.73%、存货 67.35%合计占
流动资产比例 91.64%，占比较高。 存货主要为存储晶圆及存储模组产品，由于存储产品标准化程度
高、有完善的公开市场报价体系、产品流通性强，具备能够快速变现获取资金的特点，在必要时可以快
速变现用于偿还短期债务，当前公司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的变现价值足以覆盖公司短期债务金

额。 总体上，公司流动资产高于流动负债，目前资金状况不会影响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
2、公司目前综合授信情况
公司已与多家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累计所获授信额度较高，

可较好满足经营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营运资金融资需求， 并可视未来发展的运营资金需求在适当条件
合理分配使用授信额度。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授信额度总计 296,400.00 万元， 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86,519.50万元。 公司可以根据经营资金需求及时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用于满足公司短期流动资金的
融资需求。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目前账面资金相比流动负债金额较低，但公司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高，且
存货主要为可快速变现的存储产品，可以随时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并且公司尚未使用的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为 86,519.50万元，因此，公司目前资金状况不会影响偿债能力和正常运营能力。
（三）公司有息负债与利息支出的匹配性
（1）有息负债结构
2023年度，公司与同行业有息负债结构及利息费用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新台币万元

项目 群联电子 江波龙 佰维存储 朗科科技 德明利

短期借款 105,318.15 199,562.60 197,439.53 2,301.85 96,949.8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6,495.65 13,897.45 16,638.60 547.53 2,008.83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2,926.00 12,735.35 16,086.25 -

长期借款 11,119.75 117,124.29 44,137.18 3,686.50

租赁负债 13,995.35 3,649.65 590.75 1,272.26 12,322.67

有息负债合计 306,928.90 334,234.00 258,806.06 4,121.65 114,967.84

利息费用 5,395.70 8,215.01 11,331.74 108.09 3,793.20

利息支出占有息负债比例 1.76% 2.46% 4.38% 2.62% 3.30%

注①群联电子财务数据单位为新台币万元，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②上表所列各项有息负债金额为各公司披露的 2023年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平均值。
经上述分析，群联电子、朗科科技属于上市期间较早，负债水平较低，除群联电子、朗科科技外，公

司有息负债利息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中等水平，符合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同行
业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2）公司 2023年度借款的加权平均借款金额及费用配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加权平均金额 利息费用 平均借款利率

有息负债 116,516.64 3,793.20 3.26%

上表分析可见，公司有息负债的平均借款利率为 3.26%，与 2023年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45%接近，公司平均借款利率较为合理，有息负债与利息支出具有匹
配性。 综上所述，公司融资成本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有息负债与利息支出具
有匹配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获取公司借款明细、金融机构授信情况统计表，分析公司金融机构融

资可持续性；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借款大幅增加的原因，结合所处行业变化、对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了解，

分析其合理性；
3、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信息，对比分析公司的债务规模与结构、融资费用率、偿债能力、资产流动

性等指标，分析公司偿债能力是否发生异常；
4、检查借款期后偿还情况，分析是否存在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延期偿还债务的情形；
5、根据借款明细及合同约定的利率、期间，测算公司借款利息费用确认的准确性，结合同行业信

息的了解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短期借款增加系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所致，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及融资必要性；

公司短期债务的规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行业特点，具备合理性；公司按约定及
时偿还短期债务，不存在逾期偿还或不能偿还的情形；

2、公司资产的流动性较强、金融机构融资具有可持续性，目前资金结存水平对偿债能力和正常运
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已根据有息负债合同的相关约定合理、准确地确认了相关利息费用，具有匹配性。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54.13%，占营业

成本总额比例为 98.88%。
（1）请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的具体交易内容，采购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

重大差异、是否存在对个别供应商重大依赖的情形，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
（2）请说明相关供应商与你公司、公司大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交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年度采购额
比例 采购内容

1 供应商 1 62,228.15 23.02% NAND�Flash晶圆

2 供应商 2 26,785.33 9.91% NAND�Flash晶圆

3
供应商 3 26,556.55 9.82% NAND�Flash晶圆

供应商 3 221.13 0.08% NAND�Flash晶圆

4 供应商 4 15,467.13 5.72% NAND�Flash晶圆

5
供应商 5 11,831.23 4.38% NAND�Flash晶圆、DDR

供应商 5 3,258.94 1.21% NAND�Flash晶圆

合计 146,348.46 54.13%

（二）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集中度
1、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系存储行业普遍现象、符合行业市场特征
由于 NAND Flash存储晶圆生产制造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

通常一条 NAND Flash产线的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竞争及淘汰，全球 NAND
Flash 市场中只有三星电子（SAMSUNG）、海力士（SK Hynix）/英特尔（Intel）、美光（Micron）、西部数据
（Western Digital）/闪迪（SanDisk）和铠侠（KIOXIA）等少数企业具备生产能力；此外，受益于国家对存储
行业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在国家产业资金和政策层面的高度支持下，我国的长江存储（YMTC）经过多
年的研发和设备投入，已开始量产并向市场供应 NAND Flash 存储晶圆产品，从根本上打破了 NAND
Flash存储晶圆长期由境外厂商垄断的市场格局。 总体而言，目前全球 NAND Flash存储晶圆供应市场
呈现寡头垄断的特征。

2、前五大采购金额占比较高符合行业惯例
2021年-2023年， 公司向当期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

比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群联电子 62.23% 56.00% 52.08%

江波龙 48.56% 65.31% 71.59%

佰维存储 57.43% 67.82% 68.90%

朗科科技 35.00% 26.20% 42.17%

公司 54.13% 65.44% 79.10%

注：群联电子数据为当期向前三大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由上表可见，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比例均较高。2021-2023年，随着公司拓展

采购渠道，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逐年下降，与江波龙、佰维存储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公司主要采购的 NAND Flash 存储晶圆在全球范围内仅三星、海力士、长江存储等少数几家供应

商拥有产能并进行供应，故存储模组企业普遍具有采购集中度较高的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江波龙
和佰维存储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均较高，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不存在差
异，集中度较高符合行业特点，对主要供应商不构成重大依赖。

（三）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变动情况
1、2021年-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及排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采购额 排名 采购额 排名 采购额 排名

1 供应商 1 62,228.15 第 1名 0.00 — — 0.00 — —

2 供应商 2 26,785.33 第 2名 14,257.67 第 3名 0.00 — —

3
供应商 3之一 26,556.55

第 3名
0.00

— —
0.00

— —
供应商 3之二 221.13 0.00 0.00

4 供应商 4 15,467.13 第 4名 0.00 — — 0.00 — —

5
供应商 5之一 11,831.23

第 5名
28,446.26

第 1名
51,092.35

第 1名
供应商 5之二 3,258.94 3,884.31 0.00

6 供应商 6 8,179.26 第 10名 19,652.72 第 2名 11,616.67 第 2名

7

供应商 7之一 4,017.59

未进前十
名

4,560.60

第 4名

8,911.16

第 3名
供应商 7之二 342.43 2,254.08 601.47

供应商 7之三 0.00 0.00 1,494.68

供应商 7之四 0.00 0.00 83.34

8
供应商 8之一 50.10 未进前十

名
3,706.15

第 5名
991.36

第 4名
供应商 8之二 5,039.70 5,571.88 4,589.01

9 供应商 9 0.00 — — 312.16 未进前十
名 4,804.37 第 5名

主要供应商合计 163,977.54 82,645.83 84,184.41

年度采购额 270,358.99 125,815.08 106,422.02

占年度采购额比例 60.65% 65.69% 79.10%

由上表可见，公司近三年的主要供应商的变化，主要与公司经营情况、存储行业供应特点有关。
2021年-2022年，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同时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生产存储卡、存储盘的 Partial
Wafer存储晶圆，采购规模较为有限，故通过存储行业内的贸易商进行存储晶圆的采购。

2023 年，随着上一年公司成功实现 A 股上市，在存储行业的市场影响力增强，经营规模稳步提
升，并加快向存储主赛道进军，开发高端存储模组产品；因此公司在加大存货战略储备，采购的主要原
材料转向能够用于生产高端固态硬盘、嵌入式存储产品的 Normal Wafer 存储晶圆，因此公司开始通过
行业内知名供应链公司向上游存储原厂经销商进行采购。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实力、渠道能力不断增
强，公司逐渐得到了上游存储原厂的认可，并与部分知名存储原厂达成了合作，开始向存储原厂直接
采购存储晶圆。

综上，公司最近三年主要供应商发生变化主要系随着公司经营能力、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采购
渠道不断优化，公司与行业内知名供应链公司达成合作并与上游原厂合作不断深入，由通过贸易商间
接采购逐步转变为原厂直接采购所致，具备商业合理性。

2、通过供应商基本情况核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通过供应商档案、外部信息查询方式对前五名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东、董事信息等方式核查，

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与公司、公司大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的采购明细表，了解公司当期在主要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对比以前期间采购情况，分

析主要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变化的合理性；
2、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分析公司主要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及其合理性；
3、查询公司主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周年申报表，检查是否与公司、公司大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主要供应商报告期内变化，主要系公司加大对 Normal Wafer 晶圆采购，同时经营能力不断

增强、采购渠道不断优化，公司与行业内知名供应链公司达成合作并与上游原厂合作不断深入导致，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作具备稳定性；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相比不存在差异， 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不存在对相关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或无法取得主要原材料的风
险。

2、公司前五名供应商与公司、公司大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回复。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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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院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3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6,549,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4834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

章制度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毕劲松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10人（现场出席 4人，通讯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现场出席 4人，通讯出席 1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

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定的见证律师共

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480,900 99.9970 68,400 0.003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4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7.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812,100 99.9939 47,200 0.0061 0 0.0000

7.02议案名称：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3,422,100 99.9974 47,200 0.0025 0 0.0000

7.03议案名称：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422,100 99.9977 47,200 0.0023 0 0.0000

7.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597,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2,100 99.9979 47,200 0.0021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3,934,200 99.8880 2,615,100 0.112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3,934,200 99.8880 2,615,100 0.1120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01,800 99.9979 47,500 0.00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
外）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4,630,900 99.9192 68,400 0.0808 0 0.0000

4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5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中期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7.00
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
易及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7.01 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7.02 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7.03 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7.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2,747,100 98.3108 47,200 1.6892 0 0.0000

10 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84,652,100 99.9442 47,200 0.05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3、议案 14、议案 15 和议案 16 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此之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7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详见本公告相关内容。
3.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7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
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1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

数 1,551,69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2 时，关联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数 473,080,0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大会在表
决议案 7.03时，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数 227,080,000 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4时，关联股东城市动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数 81,905,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王思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5588 证券简称：冠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 1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3,000 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占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55%，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 0.02%。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13,000 13,000 2024年 6月 3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
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
示性公告》等相关文件。

2、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以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至今公示期均已满 45天，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的情况。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

裁员、劳动合同到期而离职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
格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离职前应当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

鉴于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 1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13,000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占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 2.55%，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 0.02%。

2、回购注销的价格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2.67元/股，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款为

294,710.00元。
3、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6481481）， 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
请，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4年 6月 3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
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13,000 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73,609,361

股减少至 73,596,361股。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0,509,800 68.62 -13,000.00 50,496,800 68.6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3,099,561 31.38 - 23,099,561 31.39

三、股份总数 73,609,361 100.00 -13,000.00 73,596,361 100.00

注：1、限售条件流通股包括高管锁定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2、变动后具体股份数量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
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公司《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
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4-042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以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599,137,9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1.2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324,892,237.50 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2.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3. 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分派
的实施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99,137,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5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125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5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5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6月 4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 6月 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 年 6 月 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6 月 5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代码 证券账户名称

1 08*****457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056 宁波汇众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068 宁波汇众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673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6 月 4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钱坞路 598号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战略发展部）
咨询电话：0571-8756 9087
传真电话：0571-8756 9352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993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6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604万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为：以 2023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7,604万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分配。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
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派比例进行调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76,0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6.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5.4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6月 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6月 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 年 6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6 月 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刘蕾、刘旭、吉安市奥

悦企业投资（有限合伙）、吉安市奥鑫企业投资（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24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6 月 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号
咨询联系人：蒋琛
咨询电话：0769-86975555
传真电话：0769-86975555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4-031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融资业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苏宁易购零售云业务快速发展， 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资江苏省分公司”）展开合作，中信金资江苏省分公司将通过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向南京苏宁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加电商”）提供运营发展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 4.8亿元，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公司及零售云业务的发展。 公司子公司湖州苕溪苏宁
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苕溪苏宁”）、山东苏宁易达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苏宁易
达”）、南京鼎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鼎邦”）作为共同债务人并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
保。 此外，中信金资江苏省分公司充分肯定公司零售云业务在下沉市场的发展前景，未来将结合苏宁
加电商公司的发展情况，考虑适时按照各方确定的估值将部分债权进行转股。 本次融资将有助于盘活
公司优质资产、推动公司优势业务单元独立发展及战略引资工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融资
及相关担保事项均在 202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融资业务及担保主要内容
1、融资主体：南京苏宁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合作机构：中信金资江苏省分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业务合作期限：总期限不超过 72个月。
4、融资成本：双方协商确定。
5、资金用途：用于支持公司及零售云业务的发展。
公司、苏宁加电商、湖州苕溪苏宁、山东苏宁易达、南京鼎邦等将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相

关主体完成签署《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抵押合同》《股权转让（交付信托）协议》等合同及对上述
合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以及有关的配套法律文件。

6、担保事宜
（1）担保金额：为苏宁加电商向信托计划融资不超过人民币 4.8亿元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为债务人履行债务，山东苏宁易达将编号为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 0289616 号对应的不动

产作为抵押物、湖州苕溪苏宁将包括编号为浙（2020）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110075 号等在内的商铺、办
公物业作为抵押物、南京鼎邦将编号为苏（2022）宁雨不动产权第 0021208 号对应的不动产作为抵押
物，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抵押担保。

（3）担保期限：依据各主合同及合同附件约定。
（4）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主合同中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债

务人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三、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1）成立日期：2000-04-28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20579647K
（4）注册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42号
（5）负责人：袁彩平
（6）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

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
券、同业拆解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
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1988-03-01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730993Y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5）法定代表人：芦苇
（6）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

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
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的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
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
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四、借款人及被担保方情况
名称：南京苏宁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5-3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2MA1P3UYT3F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9号
法定代表人：宋赟
注册资本：1154.7619万元人民币
苏宁加电商为公司子公司，主要业务为运用供应链、科技、物流、金融等能力赋能下沉市场线下零

售门店。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5.28亿元， 净资产 0.56亿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0.05 亿
元，净利润 0.16亿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20.90 亿元，净资产 0.59 亿元，2024 年 1-3 月实
现营业收入 0.002亿元，净利润 0.03亿元。（以上财务数据为苏宁加电商单体报表数据）

经查询，苏宁加电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融资业务将显著支持公司下沉市场苏宁加电商更好的推动零售云赋能业务的快速发展，

有助于优化现有供应链，升级零售赋能平台，提升加盟商经营效率，促进苏宁电商从 B 端销售体系向
C端苏宁电商运营能力转型，实现高质量增长。 此外，部分资金还将用于支持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
以及相关债务化解事项，改善公司流动性，有效支持公司主业的发展。

2、本次融资业务将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带来其他重大影响。 具体情况可参
阅公司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内容。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融资业务有助于子公司业务的发展且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现金流， 且本次担保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行为，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本次子公司提供担保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1、截至目前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69 亿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22.59%；公司对上海星图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港币 12.59亿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0.08%。

2、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38亿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比例为 7.36%。

3、为增强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融资能力以及履约能力，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合作条款，
截至目前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5.60亿元。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13048 债券简称：晶科转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 2021 年 4 月 23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晶科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晶科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
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 2023年 6月 26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4〕
3421号），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晶科转债评级结果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评级结
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4〕3421
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